
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采购标的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对脑内神经细胞的电信号进行采集和分析，并能完成高可靠性和高安全性的颅内电

刺激干预。

2、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 执行《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

(2) 执行《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

[2014]68 号）；

(3) 执行《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

[2016]125 号）；

(4) 执行《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按照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

三、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一）技术参数

1. #设备神经信号处理器的实时处理能力不少于 128 通道，可根据实验需求增加通道

数到 256 通道。具有 16 个模拟通道和 16 位数字输入（TTL, strobed-word）等多种 I/O

端口。

2. 神经信号处理器通过千兆网线与后端的实验计算机连接通讯；支持局域网络，实现

平行多用户、多台实验计算机协同操作及控制。

3. *配套 128 通道信号放大器，每个通道的采样率不小于 30KHZ，模数转换精度不小

于 16bit。系统噪音小于 3.0uVms；频段范围：0.3Hz 至 7.5kHz。

4. #128 通道信号放大器与神经信号处理器之间采用数字光纤技术对神经信号进行长

距离无损传输。

5. *配套两台 64 通道采集分线盒，能够满足信号记录与电刺激兼顾；可以与常规脑

电系统同步分享前端宏电极传送的信号，确保临床与科研可以同时进行。



6. #配套 1 个 16 通道前置放大器，用于接入微电极信号。

7. #设备可采集多种神经元信号：全带宽原始信号(Raw data)、动作电位（Spike），

场电位(LFP)；每个通道均可独立设置数字滤波；每个通道可以对至少五个神经元单位

放电进行在线甄别；并且能对每一通道神经的信噪比进行在线实时测量。

8. #设备同时具有模拟参考通道输入以及数字参考选择这两种参考通道选择方法，每

个通道均可独立设置参考通道，并且可以选择只对单位放电进行差分处理而保持场电位

的完整性；可以满足通道间的差分式记录。

9. 设备可以配合多种类的电极，包括：微电极，微丝阵列电极，ECOG 和 EEG 电极等。

10. 设备支持在线或离线数据导入 NeuroExplorer, Spike2, MATLAB, C / C++等其他

第三方软件。

11. #配套系统软件用于控制主机，对神经信号进行处理、可视化和保存。具有数字滤

波，同步提取动作电位和场电位，手动和自动在线 spike 分类，神经信号阈值的在线调

节，自适应线性滤波以及在线手动输入添加事件标记等功能。

12. #配套多通道电刺激器，用于宏电极的电刺激输入；16 种电流输出模式、可编程控

制；电流输出范围：100μA–10 mA, 精度：100μA；电压输出范围：±4.7 - ±9.5V；

可与 64 通道采集分线盒连接使用。

13. 配套 128 通道神经信号模拟器，具有至少 3种类型的连接端口。

14. #设备具备中国医疗器械注册证（CFDA 认证）。

（二）、主要配置：

1、神经信号处理器：1台

2、信号放大器：1台

3、采集分线盒：2台

4、前置放大器：1个

5、多通道电刺激器：1台

6、神经信号模拟器：1个

7、配套软件：1 套

8. 配套线缆：1 套



注：

（1）投标人必须严格按照招标参数中要求进行投标，投标的数量增加或者减少均视为

非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投标将被拒绝。

（2）招标文件中*号条款为必须满足项，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招标文件中#号条款为

重点评分项，如不满足将在技术评审中扣技术分。

四、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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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1、交货期：合同生效并免税表办理完成后 90 天内交付合同约定标准的产品。

2、安装调试时间为货到北京师范大学后 10 天内。

3、售后服务要求：

（1）设备自安装、调试合格之日起在正常使用状态下，质保期为 12 个月

（2）卖方提供终身维修服务，质保期内卖方提供免费维修服务和更换因产品质量原因

造成的零部件损坏，质保期外维修仅适当收取成本费。

（3）卖方在北京市设有售后服务网点；提供 7×24 小时售后响应服务，报修后 2 小时

内响应，4 小时内到达现场开展维修，48 小时不能修复的提供备机代用；对设备软件提

供终身技术支持服务，报修后 24 小时内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解决用户在使用中遇到

的问题，如无法远程解决，安排工程师到达实验现场解决

4、培训服务要求：投标人须提供不少于 24 小时的原厂培训服务。培训内容包含但不限

于：使用培训、维护维保培训、简单维修培训。

六、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1. 收货时设备外包装完好；设备名称、数量、规格、型号及厂家名称等与合同约定及

装箱单相符



2. 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运行稳定、可靠，各项功能与招投标文件、采购合同及产品出

厂技术指标相符

七、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1、付款方式：

国产货物：买方于合同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向卖方预付 30 %的货款；货物到货后经买

方初步验收合格后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 50%的货款；产品安装调试完毕且验收合格后 30 个工

作日内支付余下 20 %货款。

进口货物： 合同签订后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将全部货款付给甲方指定的外贸公司，甲方

收货后 30 个工作日内，外贸公司向中标供应商电汇 90%的合同价款，设备安装调试完毕且

验收合格后 30 个工作日内外贸公司向供应商电汇余下 10 %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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